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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言论自由和隐私原则》（简称《原则》）已由企业、投资者、民间组织和学术界人士

（统称为“参与者”）制定，旨在保护和促进全球信息与通信 (ICT) 技术行业的言论自由和

隐私。1  
 
《原则》是根据国际公认的法律和人权的标准所制定，其中包括《世界人权宣言》（

“UDHR”）、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 
(“ICESCR”). 2, 3 《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联合国指导原则》”）、“保
护、尊重和补救”框架以及《经合组织跨国企业指导原则》通报了这些原则的适用情况。4 
 
所有人权都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且相互关联的：改善一个人的权利有利于提升其他人的

权利；剥夺一个人的权利对他人也会造成不利影响。言论自由和隐私是国际人权框架内很

明确的部分，而且是促进其他人权得以实现的推动性权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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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尊重、保护、促进和实现人权的责任是此人权框架的基础。这种责任包括确保国

家法律、规章和政策符合国际人权法以及言论自由和隐私的标准。 
 
信息与通信技术公司有责任尊重和促进其用户的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信息与通信技术有

能力促进思想交流和信息获取，并使之支持经济机会、增进知识和改善生活质量。通过实

施这些原则，信息与通信技术公司还可以努力保护、促进和支持人权，包括通过改进负责

任的决策制定、共享学习和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 
 
信息与通信技术业、投资者、民间组织、学术界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可加强同各

国政府一起推动全球言论自由和隐私的努力。 
 
无论在何处经营，信息与通信技术公司都应遵守所有适用法律并尊重国际公认的人权。如

果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不符合国际标准，信息与通信技术公司应避免、尽量减少或以其

他方式消除政府要求、法律或法规的不利影响，并设法尽最大可能遵守国际公认的人权原

则。信息与通信技术公司还应该能够证明自己在这方面的努力。基于这些原因，《原则》

和《原则实施指南》建立了一个框架，为信息与通信技术业和其利益相关者在保护和促进

国际人权方面提供方向和指导。 
 
各参与者还制定了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治理架构，以确保《原则》的实施和对其继续存在

的意义、成效和影响有责可循。此架构将透明度同公开独立评估和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

结合在一起。 
 
各参与者将寻求世界各地更多支持《原则》的组织加入进来，从而使这些原则逐渐成为国

际标准。 
 

2. 言论自由 
 

持有主张的自由和发表言论的自由是一项人权和对人的尊严的保障。主张和言论自由权包

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不论国界地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

的自由。6  
 
主张和言论自由赞成公民有知情权，也是公共和私营部门问责制的重要保证。公众取得信

息的广泛渠道，思想的形成和交流，这些是知识、经济机会和人的潜力得到提升的关键。 
主张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不应受到政府的限制，除了在国际公认的法律和标准严格定义的情

況下例外。  7但这些限制应符合国际人权法律和标准、法治，以及为达成相关目的所必需

且适当的。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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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參与公司将尊重和努力保护其用户的言论自由，寻求避免或尽量减少政府限制言

论自由的影响，包括对用户获得信息的限制和对用户形成和传播思想及信息的机会

进行的限制。 
• 各參与公司将尊重和努力保护其用户的言论自由权利，当面对政府10压制言论自

由、删除内容或以其他方式限制获得信息和思想的要求、法律和法规，其方式不符

合国际公认的法律和标准的时候。 

3. 隐私 
 

隐私是一项人权和对人的尊严的保障。在数码化时代，隐私对维护人身安全、保护身份和

促进言论自由很重要。 
 
每个人隐私权都不应该受到对隐私权非法或任意的干渉，并应有权得到对抗这种干涉或攻

击的法律保障。11  
 
隐私权不应受政府的限制，除了在国际公认的法律和标准严格定义的情況下例外。但这些

限制应符合国际人权法律和准则、法治，以及为达成相关目所必需且适当的。 
 

• 为了努力保护用户的隐私权，各參与公司将在其运营的所有国家里对个人信息进行

保护。 
 

•  在面对政府的要求、法律或法规不符合国际公认的法律和标准并危害隐私的时候

，各參与公司将尊重和努力保护用户的隐私权。 
 

4. 负责任的公司决策 
 

对《原则》的实施要求各參与公司把负责任的政策、程序和过程融入到公司的决策和文化

中。 
• 各參与公司将确保影响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公司董事会、高级主管和參与重要决策

的其他负责人充分了解《原则》以及如何将其推迸。 
 

• 各參与公司将查明言论自由和隐私权可能受到损害或改进的情況，并把《原则》納

入这些情況下的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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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参与公司在实施这些原则时，将始终致力于确保那些可能面临风险的公司人员的

安全和自由。 
 

• 各參与公司将在他们任何有业务控制的地方实施《原则》。在他们没有业务控制的

地方，各參与公司将尽最大努力确保商业合作伙伴、投资、供应商、分销商和其他

相关各方遵循《原则》。12 13 14  

5. 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 
 

涉及企业、行业协会、民间社会组织、投资者和学术界的合作战略的发展，对实现《原

则》将是至关重要的。 
 
侵犯言论自由和隐私并非新问题，但在普遍使用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背景下，侵犯这些权利

是新的、全球性的、复杂的和不断变化的问题。为此，共同学习、公共政策的參与和其他

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将推动《原则》的实施和对这些权利的享有。 
 

• 各參与者将采取合作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将探索多方利益相关者集体学习以推动言

论自由和隐私权的新的途径。 
 
各參与者将以单独和集体的方式与政府和国际机构接触，以促进法治并采用保护、尊重和 
履行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法律、政策和做法 

 

6. 治理、问责制和透明度 
 
《原则》需要一个支持其目的并确保能长期获得成功的治理架构。 
为确保《原则》的有效性，各參与者必须负起推动和落实《原则》的责任。 
 

• 各參与者将遵守集体决定的治理架构，这一架构界定了各參与者的作用和责任，确

保问责制，并推动《原则》的发展。 
 

• 各參与者将通过（a)对大众的透明度和（b)实施《原则》的独立评估的制度来问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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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定义  
 

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定义是根据《世界人权宣言》（UDHR)第19条和《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国 际公约》（ICCPR)第19条： 
 
《世界人权宣言》：人人有权享有言论和表达自由；此项权利包括自由持有主张，不受干

涉且通过任何媒介和不分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渉。 
2. 人人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这项权利应包括自由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不分

国 界，无论是口头，书面或印刷，艺术形式，或通过任何其他其所选择的媒体。 
3. 本条第2段所规定的权利行使含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可能受某些限制，但限制

应在法律规定和必要的情況下才适用： 
(a) 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  
(b) 为保护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公共秩序）或公共健康或道德。 
 
隐私：隐私的定义是根据《世界人权宣言》（UDHR)第12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 (ICCPR)第 17 条： 
 
世界人权宣言：任何人不得任意干渉他人的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亦不得攻击其荣誉

和名声。人人有权得到法律的保护，免受这种干渉或攻击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任何人不得任意干渉他人的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亦不得攻击其荣誉和名声。 
2.人人有权得到法律的保护，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  
 
法制：一种由透明、可预估和可获得的法律、独立的法律机构和程序组成的制度。这一制

度尊重、保护、促进和实现人权。   
   
个人信息：各參与者都知道“个人信息”或“可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的定义范围，并承认这

些定义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会有所不同。《原则》使用“个人信息”这一词，并解释所谓信

息是指在被单独或综合使用的情況下能被用来识别或找到某个人（如姓名、电子邮件地址

或帐单资料）或是指能被直接或间接地合理地与其他信息联接以识别或找到某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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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任何使用公开提供的电子通信服务的个人，无论以私人或商业目的，无论有没有订

购此服务。 
 
尽最大努力：各參与公司将本着诚意，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合理措施，实现最佳结果，并将

此进程导向其合乎逻辑的结论。 
 

Annex B: Endnotes  
 

1.  本文提及“保护”并不意味着参与者有保护人权的国家义务。反之，全球网络倡议参与

者通过实施这些原则来保护隐私和言论自由，其中包括制定促使政府参与的合作战略。 

2. 承认其他提及言论自由和隐私问题的区域性人权文书，包括：由欧洲人权法院实施的 

《欧洲公约》，由美洲洲际人权法院和美洲洲际委员会实施的《美洲公约》；和由非洲人 

权和民权委员会实施的《非洲统一组织》。 

3.  这些原则的起草也参照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的《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 

4.  在 2011 年 6 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批准《联合国指导原则》和 2011 年《经合组织指导

原则》更新之前，这些原则最初是在 2008 年推出的。 

5. 应注意这些原则的具体范围仅限于言论自由和隐私。 

6.  节录自《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应注意

这些条款提及的“主张和言论自由”的权利，然后说明在有限的情況下“言论自由”（非 主

张）的权利可能被限制。这是《原则》所采取的做法。 

7. 应采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第19条所述之被严格定义的情況，

即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健康或道德、或保障他人权利或名誉所采取的必

要行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3)项规定的允许限制的范围，应符

合国际人权机构所发布对内容的进一步解释。这些机构包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促进和保

护言论自由特別报告员。 

8. 见附件A的法制定义说明。 

9. 《原则》參照《约翰内斯堡原则》有关国家安全、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的内容起草

《约翰内斯堡原则》对如何以及何时对言论自由加以限制提供了进一步指导。 

10.  各參与公司也需要提出政府可能通过代理人和其他第三方提出要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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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节录自《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7条。 

12.  “业务控制”是指直接或间接地指示或造成某一实体的管理或政策方向的权力。这可能

通过合同、拥有表决权股票或代表董事会或类似的管理机构。 

13.  见附件A中尽最大努力的定义。 

14.  承认各參与公司的影响力在不同的关系和协议安排中会有所变化。也承认此原则适用

于与各參与公司经营相关的商业合作伙伴、供应商、投资、分销商和其他相关各方，他们

涉及的各参与公司业务对其参与公司尊重和保护隐私和言论自由作用产生重大影响。各參

与公司应将其对言论自由和隐私影响最大和/或风险最大的事项作为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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